
[bookmark: OLE_LINK7]附件2
[bookmark: _GoBack]起草说明

国家发展改革委2024年9月27日公布了《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26号，以下简称《办法》），相比原《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2003年29号），主要做了以下调整完善。一是严格评标专家库组建条件。明确评标专家库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组建单位依法组建，提高组建评标专家库的基本条件，对专家总人数和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管理等提出明确要求。二是规范评标专家选聘。增加对评标专家专业知识、实践经验、电子化评标技能、年龄条件等方面基本要求，明确专家入库采取个人申请和单位推荐相结合的方式。加强评标专家入库审核，要求对拟入库专家进行测试或评估，确保评标专家专业素质过硬。三是细化评标专家抽取规定。明确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政府投资项目评标专家的抽取要求。对于技术复杂、专业性强或者国家有特殊要求，无法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的，招标人可以依法直接确定评标专家，并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报告。四是深化评标专家库共享。明确国家实行统一的评标专家专业分类标准和评标专家库共享技术标准，推广远程异地评标等评标组织形式。建立健全与远程异地评标相适应的评标专家资源共享和协同管理机制，为评标专家远程异地参加评标提供服务保障，为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开展监督提供支持。五是强化评标专家履职管理。明确评标专家库组建单位对评标专家的日常管理责任，逐项细化完善评标专家档案记录、教育培训、履职考核、动态调整等管理要求。增加履职风险评估的规定，通过调整抽取频次、设置抽取间隔期等方式，降低评标专家履职风险。六是明确各方法律责任。按照过罚相当原则，综合采取责令改正、罚款、暂停评标、取消评标资格、移送纪检和司法等处理措施，打击评标专家违法行为。针对评标专家库组建单位、招标投标电子交易系统运行服务机构、招标人有关违法行为，细化了相应法律责任。
调整完善后的《办法》内容更加充实，针对性操作性更强，可以直接用于指导规范我省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工作。经研究，我省拟废止现行的《湖北省评标（评审）专家及专家库管理办法》（鄂公管委发〔2021〕6号），并不再制订新的管理办法，同时为有效执行《办法》，我委结合实际，起草了配套文件暨《湖北省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细则》）。请大家在研提意见时以《办法》为依据，重点审查《细则》中的以下内容：
一是《细则》制订的2个具体标准。按照《办法》第六条规定，《细则》第五条明确入选省评标专家库的具体标准；按照《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细则》第二十六至二十九条明确年度履职考核制度及考核标准。
二是《细则》细化的各方责任和流程。《细则》第三、四条分别明确评标专家的日常管理和监督管理职责分工，第十、十一条明确入库审核和续聘审核的责任和流程，第十六至二十条明确首次抽取和补充抽取的责任和流程，第二十六至三十三条明确教育培训和履职考核的责任和流程。
三是《细则》调整的一些具体规定。《细则》第十二条明确评标专家响应抽取情况的考核方法和结果应用，第三十条明确开展评标专家履职风险评估和抽取操作在线监测预警的方法和要求，第三十五条明确落实评标专家全周期管理，原则上不接受再申报的要求，附件5明确评标专家履职现场差错行为清单，为开展现场见证提供依据。
四是《细则》明确的改革创新事项。《细则》第二十条明确省评标专家库电子信息系统支持手机APP操作功能，第二十二、二十三条明确推进席位制评标和远程异地评标的目标要求和责任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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